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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 
 

沪住建规范〔2021〕2 号 

 

 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

关于印发《关于建立上海市乡村建筑师名录 

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 

 

各涉农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提升本市乡村风貌和农房建筑设计水平，我委制

定了《关于建立上海市乡村建筑师名录的实施意见》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二○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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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关于建立上海市乡村建筑师名录 

的实施意见 

 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

精神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聚焦中央和本市“十四五”规划城乡

融合、协调发展目标，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设计下乡工作要求，

根据《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》（沪府令 16 号）

等有关规定，本市组织建立乡村建筑师名录，引导设计下乡，

进一步提升乡村风貌和农房建筑设计水平。现提出以下实施意

见： 

一、遴选条件 

（一）具有投身乡村建设事业的积极愿望，具有一定的乡

村建设实践经验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认真严谨，踏实肯干，

能够保证一定的现场工作时间。 

（二）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和业务能力。包括以下四类人

员：具备注册资格的建筑师；不具备注册资格，但长期从事乡

村建设的建筑设计师；非建筑专业背景，但长期从事乡村建设

的设计师；高校、科研院所的建筑专业教师和研究人员。 

二、工作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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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结合本市村镇风貌管控要求，为镇（乡）人民政府

编制农户建房通用图集（包括方案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图纸）； 

（二）为选择通用图集的农户提供个性化深化设计服务；  

（三）为农户提供住房新建、改建、修缮等技术咨询和指

导服务； 

（四）为村镇提供乡村工匠培训服务； 

（五）为村镇提供村镇文化遗产的保护、有机更新等设计、

技术咨询服务； 

（六）参与村庄设计编制工作，落实上位规划要求； 

（七）参与村镇集体建房、人居环境建设、休闲农业等乡

村建设项目策划、设计、技术咨询等工作。 

具体工作内容由镇（乡）人民政府结合辖区实际自行决定，

其中第（一）～（三）项为必选，其他为可选。国家对设计服

务有执业资格要求的，应按照相关规定执行。倡导乡村建筑师

长期下乡为村镇和农户提供集中式、批量化服务。 

三、遴选程序 

依据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市住

房城乡建设管理委”)发布的乡村建筑师遴选条件，符合条件的

人员通过以下程序纳入乡村建筑师名录： 

（一）推荐 

具体以下三种方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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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具备注册资格的建筑师由所在设计院（须具备建筑设计

专业乙级及以上或风景园林设计甲级资质）推荐； 

2.不具备注册资格，但长期从事乡村建设的建筑设计师，

或者非建筑专业背景，但长期从事乡村建设的设计师，其完成

设计的乡村项目取得建设单位认可，由所在设计院（须具备建

筑设计专业乙级及以上或风景园林设计甲级资质）与各区建设

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相关行业学会（协会）联合推荐； 

3.高校、科研院所的建筑专业教师和研究人员须依托设计

院（须具备建筑设计专业乙级及以上或风景园林设计甲级资

质），由设计院与所在单位联合推荐。 

（二）审核 

对推荐人员进行审核，重点审查其工作经历、项目业绩等

情况。 

（三）培训 

对通过审核的人员就有关政策规定、设计导则、工作规范、

示范案例等开展专项培训。经培训合格的人员，由市住房城乡

建设管理委纳入乡村建筑师名录进行统一管理。  

四、名录管理 

乡村建筑师名录长期接受遴选推荐，定期进行审核、培训，

三年有效期满后须重新审核。对评定优秀的乡村建筑师将直接

延续纳入乡村建筑师名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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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将委托第三方机构负责乡村建筑

师名录日常管理工作，实行“一人一档、有进有出”的动态管理，

相关细则及监督管理措施将另行发布。 

五、名录使用 

依据市乡村建筑师名录和有关规定，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

门可以在市乡村建筑师名录中结合实际确定一批本区乡村建

筑师名单供镇（乡）人民政府选择。具体操作细则可由各区建

设行政管理部门自行研究制定。 

各镇（乡）人民政府结合辖区实际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

式确定乡村建筑师及其单位，并与单位签订服务合同。 

乡村建筑师为村镇和农户服务的费用由各镇（乡）人民政

府列入经费预算；乡村建筑师参与村镇集体建房、人居环境建

设、休闲农业等乡村建设项目策划、设计、技术咨询服务的费

用在项目经费中列支。 

六、配套措施 

（一）对长期服务乡村建设、取得突出业绩的乡村建筑师，

其乡村建设工作业绩可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内容； 

（二）具有注册资格的乡村建筑师凭有效的服务合同可抵

扣相应注册期内一定的继续教育选修课学时； 

（三）本市乡村建设项目设计招投标时,对积极选派乡村

建筑师作为项目负责人下乡服务的设计院给予倾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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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镇（乡）人民政府实施乡村建筑师制度的成效作为

创建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、美丽乡村示范村的重要考虑因素； 

（五）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对组织优秀的区、镇（乡）

人民政府及工作人员，以及服务优秀的乡村建筑师和单位进行

通报表扬。 

七、组织领导 

（一）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负责本市乡村建筑师名录工

作的统筹指导、管理和考核评估。 

（二）各区建设管理部门负责牵头协调推进乡村建筑师名

录在本辖区内的使用落地，负责对镇（乡）人民政府相关工作

情况进行考核，积极引导和帮助镇（乡）人民政府用实用好乡

村建筑师。 

（三）各镇（乡）人民政府是乡村建筑师名录使用的实施

主体，应结合辖区项目实际，认真选好用好乡村建筑师，充分

发挥乡村建筑师的作用，助力村民建房和乡村建设项目水平的

提高。 

八、施行日期 

本实施意见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自 2021 年

5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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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农业农村委、市规划资源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

      保障局、市财政局，各涉农区人民政府，临港管委会。 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2021年3月19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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